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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措施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起草说明

2019 年 12 月 28 日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

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《证券法》，新《证券法》进一步完善了

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措施制度。为进一步规范监督管理措施的实施

程序，充分发挥监督管理措施防范市场风险、维护市场秩序的作

用，证监会在《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措施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 2008 年试行办法）基础上，结合新《证券法》有关

规定，起草了《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措施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实施办法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《实施办法》的起草背景

“监督管理措施”，简称“监管措施”，是金融监管的一个重

要手段，《证券法》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证

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以及证监会为数众多的规章中，均规定了

有关监管措施。2008 年，为了规范证券期货市场监管措施的实

施，证监会出台了 2008 年试行办法，全面梳理当时的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规章规定，对监督管理措施的调整范围、适用原则、种

类、实施程序和法律责任等作了规定。2008 年试行办法实施以

来，在规范监管措施的实施，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秩序，保护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是，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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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已有十余年，期间资本市场出现了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，有

必要结合新的情况对 2008 年试行办法进行修改完善。

2019 年 12 月 28 日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

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《证券法》。新《证券法》对监管措施制

度主要作了以下调整：一是新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规

定，为防范证券市场风险，维护市场秩序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

机构可以采取责令改正、监管谈话、出具警示函等措施，为证监

会实施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之外的监管措施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

据；二是新《证券法》第一百四十条、第一百四十二条取消了“停

止批准增设、收购营业性分支机构”“撤销其任职资格”等两种

监管措施类型；三是新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取消了证券公

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核准，基于资格管理规

定的“责令停止职权或者解除职务”监督管理措施相应取消；此

外，2019 年 10 月 8 日，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经国务院第 66 次

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其中第十七条明确规定，除法律、法规另有

规定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市场主体参加培

训。根据这一规定，在目前法律、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况下，

“责令参加培训”这一类监督管理措施相应取消。

为进一步规范监督管理措施的实施程序，落实新《证券法》

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有关法律要求，在 2008 年试行办法基

础上，结合近年来资本市场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、新要求，起

草《实施办法》，以规章形式对监管措施的实施程序作出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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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实施办法》的起草原则和思路

《实施办法》起草遵循了以下思路和原则：

一是坚持依法行政，提高监管行为规范化水平。贯彻落实党

的十九大“推进依法行政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”的要求，落

实新《证券法》有关监督管理措施制度，对证监会自身行为进行

约束，进一步提高监管行为的规范化程度和依法治市水平。

二是保持制度延续性，在坚持 2008 年试行办法有益经验基

础上修改完善。2008 年试行办法实施以来，在规范证监会监督

管理措施实施上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为确保证监会监管执法的一致

性、连续性，此次制定规章，坚持 2008 年试行办法的制度框架，

同时结合近年来实践中反映出的突出问题和《证券法》的新要求，

对 2008 年试行办法进行修改完善。

三是以“程序法”为定位，监管措施实体内容交由“实体法”

规定。坚持 2008 年试行办法“程序基本法”的定位，主要就监

督管理措施实施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作出要求。对于监督管理措

施的定义、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采取监督管理措施、可以采取哪种

或者哪几种监督管理措施、对谁采取监督管理措施等“实体法”

事项，由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证监会其他规章规定。

四是问题导向，力求简洁。目前法律、行政法规没有对监督

管理措施的实施程序作出专门规定，制定规章的经验和可供参考

的立法均不足，规章草案主要针对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做了相

应规定，并为后续根据实际情况继续探索完善有关程序留出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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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。

三、《实施办法》的主要内容

《实施办法》共三十一条，主要包括如下内容：

（一）明确监督管理措施的种类及设定

2008 年试行办法明确了十八种监督管理措施，《实施办法》

对此做了增删调整，规定了十六种监管措施类型，并将“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监督管理措施”作为兜底规定：一是

结合新《证券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规定，删除了“责令停

止职权或者解除职务”“撤销其任职资格”“停止批准增设、收购

营业性分支机构”“责令参加培训”等四类措施；二是结合风险

处置不纳入监管措施管理的考虑，删除了“临时接管”措施；三

是梳理现有规定，新增加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

法》等规定的“限制作为特定对象认购证券”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规定的“责

令暂停或者终止并购重组活动”两类措施。此外，为进一步落实

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要求，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，避免各类

规范性文件随意设定监督管理措施，重申 2008 年试行办法有关

要求，明确规定证监会规章以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监督

管理措施。

（二）明确监督管理措施的适用要求

一是明确监督管理措施可以单独适用，也可以合并适用；二

是明确违法行为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，必须进行行政处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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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以监督管理措施替代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明确实施监督管理措施的通用程序要求

一是实施机构采取监督管理措施的，应当有充分的证据、依

据；二是实施除责令改正、监管谈话、出具警示函、责令公开说

明、责令定期报告以外其他监督管理措施的，应当履行事先告知

程序，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以及要求举行听证等权利；

三是实施除责令改正、监管谈话、出具警示函、责令公开说明、

责令定期报告以外其他监督管理措施的，实施机构可以向有关单

位、部门通报。

（四）明确各类监督管理措施的具体实施程序

借鉴 2008 年试行办法的制度经验，明确十六类监管措施的

具体实施程序，包括作出各类监管措施的实施步骤、方式、矫正

目标、时限等内容，提高监管行为的规范化水平。同时，考虑到

规章草案定位于程序基本法，不适宜对各类监督管理措施的内涵

进行界定，删除 2008 年试行办法关于各类监督管理措施的定义

条款，将部分内容合并至具体实施程序中。

（五）明确作出监督管理措施决定的要求

一是为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效率，发挥监督管理措施及时矫

正功能，规定实施机构应当在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或风险隐患后及

时采取监督管理措施，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采取

监督管理措施；二是明确监督管理措施决定书应当载明的事项；

三是明确当事人应当在监督管理措施决定确定的期限内按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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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，并规定拒不执行监督管理措施决定的法律责任；四是明确

监督管理措施决定书的公开要求，并规定将实施监督管理措施的

情况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；五是明确监督管理措施

决定书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送达等。


